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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X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系统建设（高新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重庆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系统建设（高新区）项目于 2024 年 1 月 8 日

确定选址后，开展项目立项、选址、环评等前期手续工作。

根据现场踏勘，项目雷达天线周围 500m 范围内居民均已搬迁，民房建筑

均已拆除或垮塌废弃，无现状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目标；经比对重庆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发布的《重庆市高新区直管园详细规划公开图纸（2023年 9月）》，

项目雷达天线西南侧约 490m有 1处规划工业用地、约 480m有 1处规划市政设

施用地。因此本项目不涉及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

为主要功能的区域，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

版）》（生态环境部第 16号令），属于“165雷达”中“其他”，应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表。为此，我单位委托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开展该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4年 4月基本编制完成（包

括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由于缺少立项、选址等前期手续，本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一直未能上报审批。

本项目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取得了重庆市高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下发的

《关于重庆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系统建设（高新区）项目选址范围的函》

（渝高新规资函〔2024〕242 号），同意本项目选址；于 2024 年 11月 7 日取

得了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关于重庆 X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高新

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渝发改农经〔2024〕1235 号），同意实施

本项目。

在取得可研批复后，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在上报环评文件前对项目

现场及区域规划情况进行了复核，发现区域规划用地性质发生了调整。经比对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的《重庆市高新区详细规划公开图纸（2024 年 9

月）》，项目雷达天线西南侧约 490m 规划用地性质由工业用地调整为教育科

研用地，因此本项目涉及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为

主要功能的区域，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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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第 16 号令），属于“165雷达”中“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应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由于环评文件编制形式发生了改变，经协商后，我单位于 2024 年 12 月底

委托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担《重庆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系统建设

（高新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我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的要求进行了公示。2024年 12 月 26日，通过重庆市气象局网站进行了首次公

示；2024 年 12 月底，环评单位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编

制工作，经我单位审阅确认建设内容真实准确，且无涉密内容，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2025 年 1 月 13 日，通过重庆市气象局网站进行征求意见稿全文公

示，同步在项目施工临时道路入口处显眼位置进行张贴公示，期间在《重庆晚

报》刊登了 2 次公示信息。2025 年 2 月 18 日，通过重庆市气象局网站进行了

报批前公示。公示期间，我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

的意见和建议。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4年12月26日，我单位在网络对项目基本信息进行了首次公示。公示内

容为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

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时间及内容符合《办法》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首次公示采取网络平台方式公示，公示网站为重庆市气象局网站，符合

《办法》中“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

相关政府网站”的要求。网络地址为：

http://cq.cma.gov.cn/sqxj/ggtz/202412/t20241226_6760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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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截图如下：

首次公示网络截图

2.2.2 其他

无。

2.2.3 公众意见情况

项目在首次信息公示期间，我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4年12月底，环评单位基本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经我单位审阅后，面向公众进行公示，并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的相关意见。

该征求意见稿已明确项目各项生态保护措施、污染防治措施及影响分析，

对项目给出了建设可行结论，符合《办法》要求的“征求意见稿应是主要内容

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公示内容为：项目概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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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2025年1月13日，共10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及时间均符合《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公示网站为重庆市气象局网站，符合《办法》的要求。网络地址为：

http://cq.cma.gov.cn/sqxj/ggtz/202412/t20241230_6765410.html

公示网页截图如下：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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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5年1月2日、1月3日共两天在《重庆晚报》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

息，公布报告书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建设单位名称

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征求意见范围、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示时间。

《重庆晚报》创刊于1985年5月，日均发行量超40万份，占重庆都市类报纸

发行量的30%，是重庆地区发行量最大、广告收入最高的报纸并持续多年保持"

双领先"地位，以较大优势领军于重庆报业传媒，其发行量、影响力、平均阅读

率首屈一指，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公示日期符

合“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2次”要求。因此，本次登报

公示符合《办法》要求。

报刊版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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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公示截图（2025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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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公示截图（2025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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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在项目施工临时道路入口处显眼位置进行张贴公

示。项目拟建址位于灌木林中，周围居民均已搬迁，民房已拆除或破损废弃，

项目场地周围极少有公众到达。考虑到项目施工期将修建一条临时施工便道入

场，施工便道连接在建市政道路，日常有公众经过，因此选择在建市政道路的

施工临时道路入口处显眼位置进行张贴公示，张贴位置显眼、突出，为公众易

于知悉的场所，符合《办法》要求。

现场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内，由于重庆市气象局网站无法记录浏览次数，百度网

盘也无法记录下载次数，因此无法统计出网络页面浏览次数及征求意见稿下载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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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内，我单位及环评单位办公室均准备了1份纸质版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但无公众到我单位及环评单位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在两次公示期间，我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反馈意见，因此本项目不属

于“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未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

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我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反馈意见。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报批前公示采取网络平台方式公示，公示时间为2025年2月18日，公示网站

为重庆市气象局网站，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公

示时间及内容符合《办法》要求。

报批前公示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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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项目前期以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形式开展环评工作，且于2024年4月基本编制

完成（包括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由于缺少立项、选址等前期手续，本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一直未能上报审批。2024年底，在取得可研批复后，重庆宏伟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在上报环评文件前对项目现场及区域规划情况进行了复核，发

现区域规划用地性质发生了调整。由于区域规划调整导致本项目涉及以居住、

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本项目环评文件

形式调整为环境影响报告书。

由于环评文件编制形式发生了改变，经协商后，我单位于2024年12月底委

托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担《重庆X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系统建设（高

新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同步开展公众参与工作，因此环境质量现

状监测日期在首次公示之前。

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

求，在《重庆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系统建设（高新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重庆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系统建设（高新

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

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

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重庆市气象信息与技术保障中心

承诺时间：2025 年 2 月


